
军转民执照办理程序

1 依据

(1) CCAR-61 部第 61.91 条 对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的人员的特殊规定

(2) 咨询通告《对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的人员办理民用航空器驾驶员执照有关问

题的说明》（AC-61-2R2）

(3) 咨询通告《运动驾驶员执照的申请和管理要求》(AC-61-21R2)

(4)《关于民航系统接收录用空军停飞退役飞行员有关问题的通知》(民航发〔2018〕101

号)

(5)《关于民航系统接收录用海军停飞退役飞行员有关问题的通知》(民航发〔2020〕37

号)

(6)《关于民航系统接收录用陆军退役停飞飞行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民航综发〔2018〕

16 号)

2 一般说明

(1) 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的人员，包括中国空军、陆军、海军、警察、海关部队

的航空器驾驶员，退出现役后，持有军方推荐函，可申请民用航空器驾驶员执照。

(2) 航空器等级转换

A. 原单发飞机和歼击机驾驶员，可申请飞机类别单发陆地等级。

B. 含轰炸机、运输机在内的原多发飞机驾驶员，可申请飞机类别多发陆地等级。

C. 原直升机驾驶员可申请直升机类别等级。

D. 原机型符合 CCAR-61 部颁发型别等级要求的，可申请相应的型别等级，但需通过该

型别等级实践考试。

E. 原初教机、歼击机、歼轰（强击）机、轰炸机、运输机驾驶员驾驶员，可申请初级飞

机等级；原自转旋翼机驾驶员，可申请自转旋翼机等级。

(3) 申请人持有军方推荐函，填写军转民注册申请表，审核通过后获得执照档案 FN 编号，

无需办理学生执照。参见附录 1《军转民注册申请表》。

3 承认航空经历

(1) 第 61.91 条“对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的人员的特殊规定”其中(a)款规定，可申

请颁发私用或商用驾驶员执照和等级；(b)款规定，出示具有航空经历的技术档案或等效文件，

局方可承认其航空经历，用于满足颁发相应执照和等级的航空经历要求；(c)款规定，如果出

具的技术档案资料或等效文件能够证明满足所申请的航空器等级私用驾驶员执照规定的航空



经历要求，可以免除该航空器等级私用驾驶员执照所需的飞行训练要求；(d)款规定，如果出

具的技术档案资料或等效文件能够证明满足所申请的航空器等级商用驾驶员执照规定的航空

经历要求，可以免除该航空器等级商用驾驶员执照所需的飞行训练要求。申请人出示具有航

空经历的完整的部队原始技术档案资料；出示具有航空经历的完整的部队原始技术档案资料，

局方经审核确认后可以承认其航空经历，用于满足颁发相应执照和等级的航空经历要求。其

中包括：

A. 空军停飞退役驾驶员，应按照民航发〔2018〕101 号的规定执行，其飞行经历按照空

军推荐函予以认可。

B. 海军停飞退役驾驶员，应按照民航发〔2020〕37 号的规定执行，其飞行经历按照海

军推荐函予以认可。

C. 陆军停飞退役驾驶员，应按照民航综发〔2018〕16号的规定执行，其飞行经历按照陆

军推荐函予以认可。

(2) 咨询通告 AC-61-21R2 第 5 条“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的人员执照和等级申请”，

明确了对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的人员申请运动驾驶员执照和运动教员等级的特殊规定。

其中 5.1 款规定，如果出具的技术档案资料或等效文件，局方可承认其航空经历，用于满足

颁发运动驾驶员执照和运动教员等级的飞行经历要求；第 5.2 款规定，如果出具的技术档案

资料或等效文件能够证明满足所申请的初级飞机(陆地或水上)、自转旋翼机、滑翔机、小型

飞艇、自由气球运动驾驶员执照第 61.119 条所需的飞行经历要求，可以免除该航空器等级运

动驾驶员执照所需的飞行训练要求。

(3) 根据民航局通航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题会议纪要〔2022〕第 1 期(2022 年 8 月 1 日)中

附件 2《退役飞行员便捷获取民航运动驾驶员执照的工作程序》经历确认，退役军人事务部

移交安置司组织民航行业相关协会汇总梳理，将相关退役军人身份、既往飞行经历确认材料

等移交民航局飞行标准司。

4 执照关系注册

(1) 注册单位

A. 对于拟申请运动或私用驾驶员执照的人员，应注册到授权教员执照关系、实施训练的

训练机构或所在地的地区管理局单位待定账户（如实施训练的训练机构仅有经营许可）。

B．对于推荐函去向为非 CCAR-121 部航空公司，应注册到该公司或具有相应训练资质

的 CCAR-141 部驾驶员学校。

C. 对于推荐函去向单位为 CCAR-121 部航空公司，应注册在具有相应训练资质的

CCAR-141 部驾驶员学校，完成相关训练后，执照关系调转至 CCAR-121 部公司。



(2) 线上启动

A．持有退役军人事务部签发的推荐函拟申请运动驾驶员执照的，由拟提供航空知识和飞

行训练的运动教员等级持有人协助完成注册。该教员在其云执照协助递交注册申请，上传照

片、身份证明、体检合格证明、推荐函以及《军转民注册申请表》等所需证明。

B. 持有空军、海军或陆军等军方签发的推荐函（去向单位为非 CCAR-121 部航空公司），

拟申请私用或商用驾驶员执照，由拟实施训练的基础教员持有人协助完成注册。该教员在其

云执照协助递交注册申请，上传照片、身份证明、体检合格证明、推荐函以及《军转民注册

申请表》等所需证明。

C．对于注册单位为 CCAR-141 部驾驶员学校或 CCAR-121 部运输航空公司，由该单位执照

管理员在系统中完成注册，上传照片、身份证明、体检合格证明、推荐函以及《军转民注册

申请表》等所需证明。

(3) 受理部门

持有退役军人事务部签发的推荐函拟申请运动驾驶员执照的，由体育总局航管中心受理；

持有空军、海军、陆军等推荐函申请私用、商用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的，由注册单位所属

的地区管理局受理。

(4) 军转民注册流程参见附录 2。注册成功后有效期二年；到期前未递交驾驶员执照申请

的，注册记录关闭。

备注：在新的飞行人员资质管理系统相关功能启用前，采用纸质申请完成注册。

5 理论或语言等级考试

(1) 申请人应针对所申请执照和等级要求的理论知识进行补充训练，持居民身份证参加

局方组织的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对理论考试不合格的人员，应按照咨询通告 AC-61-9 要求，

接受补充培训并由授权教员签字推荐补考。

(2) 申请人参加商用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前，应当通过第 61.29 条汉语语言等级 4级及

以上的测试。

(3) 免除实践考试的情形：私用驾驶员执照和等级申请人，申请执照和等级前 24 个日历

月内仍在飞行的；商用驾驶员执照和等级申请人，申请执照和等级前 12 个日历月内仍在飞行

的，均可以免除实践考试。上述日历月从申请人递交申请当天所在月开始计算，“仍在飞行”

指在上述期限内飞行时间超过 36 小时。其他需通过局方组织的相应实践考试。

6 补充飞行训练

(1) 申请运动驾驶员执照



咨询通告AC-61-21R2第5条明确了对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的人员申请运动驾驶员

执照和运动教员等级的特殊规定。按照第 61.56 条、第 61.57 条或者第 61.59 条有关执照检

查记录栏具有相应签注方可行使执照相应等级权利的具体要求，建议申请人接受为飞行评估

（如适用）或实践考试而准备至少 3小时的补充飞行训练，通过飞行评估（如适用）或实践

考试后递交运动驾驶员执照申请。

(2) 申请私用驾驶员执照

按照第 61.56 条、第 61.57 条或者第 61.59 条有关执照检查记录栏具有相应签注方可行

使执照相应等级权利的具体要求，建议申请人接受为实践考试而准备至少 3小时的补充飞行

训练，通过私用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后递交书面申请。如果私用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不合格，

应接受补充飞行训练，方可申请私用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的补考。

(3) 申请商用驾驶员执照

A. 按照咨询通告 AC-61-2R2 第 6.3 款规定，为实践考试做准备的改装课程至少为 3小时

飞行训练。

B. 按照咨询通告 AC-61-2R2 第 6.5 款规定，未掌握仪表飞行技术的申请人，如申请仪表

等级，应按 CCAR-61 部实施训练；由于部分申请人未全面掌握民航仪表飞行技术，因此可

制定 20 小时的仪表等级补充课程，包括有民航特点的仪表飞行技术，其中 50%可以在经批准

的模拟机或练习器上进行；如已全面掌握仪表飞行技术，可申请直接参加仪表等级实践考试。

C. 商用驾驶员实践考试不合格时，应接受 CCAR-61 部商用驾驶员执照所要求的 20 小

时带飞及 10 小时单飞的训练内容后，方可申请商用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的补考。

(4) 训练机构出具训练证明时，应当明确补充飞行训练的具体内部，包括时间、授权教

员姓名等。

7 进入 CCAR-121 部航空公司的特殊要求

(1) 满足第 121.417 条的相关要求拟申请进入 CCAR-121 部航空公司的申请人，应当按

照咨询通告 AC-61-2R2 要求，取得带有多发飞机等级和飞机仪表等级的商用驾驶员执照，并

通过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通过汉语 4级或以上的语言等级测试。

(2) 拟改装组类 II 飞机的人员应按照第 121.479 条要求获得英语语言能力考试 3级或

以上等级签注，并满足第 417 条(c)款有关高性能飞机训练要求。

8 军转民驾驶员执照申请程序

持有军方推荐函且完成军转民注册申请人，局方承认航空经历，完成补充训练，通过相

应理论、语言等级和实践考试（如适用），按照正常程序申请驾驶员执照：



(1) 申请运动驾驶员执照，按照手册第 2卷第 7.8.2 节“运动驾驶员执照申请的颁发程

序”办理。

(2) 申请私用驾驶员执照，按照手册第 2卷第 7.8.3 节“私用驾驶员执照申请的颁发程

序”办理。

(3) 申请商用驾驶员执照，按照手册第 2卷第 7.8.4 节“商用驾驶员执照申请的颁发程

序”办理。申请增加仪表等级，按照本手册第 7.8.7 节“仪表等级申请颁发程序”办理。

(4) 申请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按照手册第 2卷第 7.8.6 节“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申请

的颁发程序”办理。



附录 1 军转民注册申请表
Application Registration Form for Military to Civil Aviation Pilot

FN:

I 基本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照 片
Photo

1 姓名（汉语及全拼）Name 2国籍 Nationality 3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Y 月 M 日 D

4 性别 Sex

□男 Male □女 Female

5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6 民族 Nation 7手机号码Smartphone No.

8 身份证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in ID 9 邮政编码 Zip Code
10 身份证编号 ID No.

II 中国军方飞行经历 China Military Flight Experience

11 军种 Service □空军 Air □海军 Navy □陆航 Army Air Corps □警察 Police □其它 Other( )

12 停飞时间 Grounded Date 13 停飞时所飞机型 Make & Model Grounded

14 飞行总时间 Total Flight Hours 15 停飞原因 Reason for grounding □年大 □身体□技术 □纪律

16各机种所飞时间 Flight hours for each
□初教机 Primary Trainer

□歼击机 Fighter

□强击机 Strike Fighter

□轰炸机 Bomber

□运输机 Transport Airplane

□自转旋翼机 Gyroplane

□直升机 Helicopter

□其他 Other ( )

17 推荐函编号 Recommendation Doc No. 18 签发日期 Issuing Date

19a□所去单位 To which unit 19b□无 No

III 拟申请执照及等级 Pilot License and rating Applied for
20a□私用驾驶员执照 Private Pilot License

□商用驾驶员执照 Commercial Pilot License
20b□运动驾驶员执照 Sport Pilot

□初级飞机 Primary Airplane

□陆地 Land

□水上 Sea

□自转旋翼机 Gyroplane

□滑翔机 Glider

□自由气球 Free Balloon

□小型飞艇 Small Airship

□飞机 Airplane
□单发陆地 Single-engine Land

□多发陆地 Multiengine Land

□单发水上 Single-engine Sea

□多发水上 Multiengine Sea

□直升机 Helicopter

□飞艇 Airship

□倾转旋翼机 Powered-lift

□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 Air Transport Pilot License
□多发陆地 Multiengine Land

声明：我保证上述填写内容及所附文件真实完整，如有不实后果本人负责。
I certify that all statements and attachments provided by me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are complete and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身份证明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体检合格证明 Medical Certificate

学历证明 Academic Certificate

□无犯罪证明 No criminal record Cert.

□5年内无犯罪证明 No criminal record Cert. within 5 years

推荐函 Recommendation Doc.

21 申请人签字 Signature of Applicant 22 申请日期 Application Date 年 Y 月 M 日 D

IV 注册单位信息 Registration Unit Information

23注册单位全称 Registration Unit 24合格证编号 Cert.No

25合格证类型 Cert.Type □CCAR-135 □CCAR-136 □CCAR-141 □CCAR-121 □仅经营许可 Business Only

26注册单位授权人员 Authorized Personnel of Pilot Registration Unit

□执照管理员 License Staff 授权编号 Authorized No 授权有效期限 Valid Until 年 Y 月 M 日 D

□授权教员 Authorized FI FI FN 执照注册单位 License Registration Unit

□授权教员 Authorized SI SI FN 执照注册单位 License Registration Unit

声明：我本人查验了申请人提交的军转民注册表及附件，完成身份确认。
I have personally checked the Registration Form and attachments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 and completed the identity confirmation

27 授权人员签字 Authorized Personnel Signature 28签字日期 年 Y 月 M 日 D

29所在部门 Department （盖章 Stamp） 30联系电话 Telephone No.

V 局方审核报告 Authority Review Report

31a□地区管理局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of CAAC

□华北 North □华东 East □中南 Central South □西南 Southwest □西北 Northwest □东北 Northeast □新疆 Xinjiang

31b□体育总局航管中心
Aeronautics, Radio, Orienteering and Model Sports Administrative Center,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32 监察员签字 Signature of Inspector 33审核日期 Review Date 年 Y 月 M 日 D

34 飞行标准司监察员签字 Signature of FSD Inspector 35审核日期 Review Date 年 Y 月 M 日 D

36 录入人员签字 Signature of Data Entry Personnel 37 录入日期 Data Entry Date 年 Y 月 M 日 D

38归档人员签字 Signature of Filing Personnel 39归档日期 Filing Date 年 Y 月 M 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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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I 至 III 为军转民注册申请人填写。

2.退役军人事务部推荐函持有人申请运动驾驶员执照，由体育总局航管中心初审，飞行标准司终审。持有其他推荐函申请私用、商用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由地区管理

局执照颁发监察员负责初审，飞行标准司终审。

3.终审通过后，录入人员录入注册信息，生成FN 编号，显示在申请表表头左侧。

4.军转民注册 FN 编号有效期 2 年。到期前未申请运动、私用、商用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注册失效。

5. “26 注册单位授权人员”是指 CCAR-141 部驾驶员学校执照管理员，所填的授权编号为所在地区管理局飞标处授权确定。执照管理员应定期参加局方举办的相关规章、

手册和系统使用方面的培训并考核上岗，获得地区管理局飞标处授权，并记录在公司执照管理手册。地区管理局飞标处执照颁发监察员负责对执照管理员参与执照申请的

履职情况进行监管。



附录 2 军转民注册流程示意图


